「新興關注項目自主削減管理計畫」研擬及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」修正規劃
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
產業環保法規溝通平台-草案意見提案單
	案由
	「新興關注項目自主削減管理計畫」研擬及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」第二條附表一、附表三、附表八之修正規劃。

	案件
說明
	環境部因應國際對藥物及PFAS等新興污染物關注，已於114年1月20日修正發布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》，規定指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若連續二次超標，須提出「自主削減管理計畫」並送主管機關備查。本次提出範本之審查機制。另針對嚴重超標、繞流排放及處理設施異常等重大違規，規劃修正裁罰準則。(詳如簡報)。
修法重點摘要：
1、 根據本次「新興關注項目自主削減管理計畫」及「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三」之修正，企業若放流水中新興關注項目連續二次超標，須於期限內提出完整削減管理計畫，並於執行期間進行污染來源分析、製程調整或提升廢水處理效能。計畫最長執行二年，期間需持續監測與調整，期滿後並須提送改善報告，若未依期限提報計畫、未依計畫執行或未提送改善情形報告，均將列為違規並計入裁罰點數。
2、 針對「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一、附表三」之規劃，將河川污染指數（RPI）納入裁罰考量，且下游最近測站水質若屬中度或嚴重污染，將加計影響點數5點。
3、 有關「裁罰準則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一及附表八」之修正，主要針對資本額5,000萬元以上之畜牧業者，違規時得加重裁罰點數最高20%，使企業規模納入裁罰考量；亦對排放超標、繞流排放或處理設施未正常操作等重大違規，裁罰基數提高約2.5至3倍，部分罰鍰可達百萬元，整體提升違規成本與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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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※請貴公司填寫表單後，於115年4月28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回傳至工總邱啟倫Email：clchiu@cnfi.org.tw、江昀融Email：yjchiang@cnfi.org.tw。亦可直接填寫線上意見提案單：https://forms.gle/FRWHCdW2cZT9Gdeg8。
※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洽詢全國工業總會邱啟倫、江昀融，電話：02-27033500#171、2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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